[bookmark: _GoBack]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题库及考试用书主编、编者
遴选条件和原则
    为了保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题库开发及考试用书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题库和图书质量达到项目设计要求，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升医学毕业后教育和考试水平，特制定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题库及考试用书主编、副主编及编者遴选条件和原则。
一、热爱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对本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目标和要求理解深刻，教学、培训、考核工作经验丰富。
二、全国各高等医药院校、教学型医院、三级医院或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认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专家、团体（如学术团体）或单位（如学校、医院、系部、教研室等）均可参与申报。
团体、单位申报时，需要以单位负责人的名义申报，单位负责人履行相关职责和权利。
三、鼓励团体或单位申报题库项目，个人申报图书项目的主编、副主编及编者。
四、个人申报者需要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教学职称；
2.须从事本专业教学或者临床工作10年以上，跨专业申报者不予遴选；
3.须有一定编写经验或者命题经验，近5年内有著作出版或命题经历；
4.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岁，对本专业教学贡献突出者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五、团体或单位申报者须具有良好的学术影响力和组织协调能力。重视教学、考试工作且资源、经验丰富。
六、主编是项目负责人，是编写成果的主要责任者和编写工作的组织者。副主编协助主编工作。编者按照主编的要求，承担具体编写工作。
七、具有以下条件者优先遴选为主编或副主编。
1.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者教学职称。
2.学术团体的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
3.获得省级或以上教学成果者。
4.对医学考试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研究。
5.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或者成熟优质题库的团体、单位。
6.重要的学术团体或单位。
八、编者优先选择教学及临床一线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九、主编及编者的遴选坚持教学第一的原则。注重申报者的教学成果，兼顾学术影响。
十、主编、副主编及编者根据申报总体情况，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择优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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